《民法》选修课课程标准
一、课程基本信息
	项目
	内容

	课程名称
	民法

	适用对象
	各专业学生（含文科、理科、工科，侧重普适性法律知识）

	课程性质
	公共选修课（通识教育类）

	总课时
	32 课时（每课时 45 分钟）

	学分
	2 学分

	核心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）

	先修课程
	无

	教学方式
	理论讲授（35 分钟 / 课时）+ 案例互动（10 分钟 / 课时）


二、课程简介
本课程以《民法典》为核心依据，聚焦高职院校学生生活与未来职业场景中的民事法律需求，构建 “导论 - 主体 - 权利 - 行为 - 代理 - 责任 - 物权 - 债权 - 合同” 的完整知识体系。课程摒弃复杂法律理论的深度钻研，侧重普适性法律知识的传授与实用技能的培养，通过生活化案例解析、场景化互动讨论，帮助学生掌握民法核心概念与规则，能识别常见民事法律关系、分析简单民事纠纷，树立依法维权、诚信履约的法律意识，为学生日常生活、职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。
三、课程目标
（一）知识目标
掌握民法的定义、调整对象、基本原则及《民法典》的地位与生效时间。
理解民事主体（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）、民事权利、民事法律行为、代理、民事责任的核心概念与规则。
熟悉物权、债权、合同的关键制度（如物权变动、债的发生原因、合同订立与违约责任）。
了解人格权、婚姻家庭与继承的基础规定，掌握典型合同（租赁合同、借款合同）的核心规则。
（二）能力目标
能准确识别生活 / 职业中的民事法律关系（如买卖、借贷、兼职劳务关系），区分民法调整范围与其他法律调整范围。
能运用《民法典》相关条文，分析简单民事纠纷（如网购质量问题、兼职欠薪、物品损坏赔偿），提出初步维权方案。
能规范行使民事权利，避免因权利滥用引发法律风险，具备基本的民事行为合规判断能力。
（三）素养目标
树立 “权利与义务相统一” 的法治观念，养成依法办事、诚信履约的行为习惯。
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懂得在民事权益受侵害时通过合法途径维权，拒绝违法违规行为（如高利贷、无权处分）。
培养尊重他人合法权益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素养，适应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要求。
四、课程内容
本课程共设 9 个模块，32 课时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	模块序号
	模块名称
	课时数
	核心内容

	1
	民法导论
	2
	民法定义、调整对象、《民法典》地位与生效时间；民法基本原则（自愿、公平、诚信、守法与公序良俗等）

	2
	民事主体
	4
	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；法人的分类与责任；非法人组织；民事主体的住所与身份证明

	3
	民事权利
	2
	民事权利的类型（人身权、财产权、知识产权等）；民事权利的行使与限制

	4
	民事法律行为
	4
	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要件；无效、可撤销、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

	5
	代理
	2
	代理的概念、类型（委托代理、法定代理）；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

	6
	民事责任
	4
	民事责任的类型（违约责任、侵权责任）；归责原则；承担方式；免责事由

	7
	物权
	6
	物权概述（物权法定、一物一权）；所有权（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）；善意取得与拾得遗失物；用益物权（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居住权）；担保物权（抵押权、质权）；物权的变动（登记、交付）

	8
	债权
	2
	债权的概念与特征；债的发生原因（合同、侵权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）

	9
	合同
	6
	合同的订立（要约、承诺）；合同的内容与形式；合同的履行（全面履行、情势变更）；合同的变更与解除；违约责任（继续履行、赔偿损失）；典型合同（租赁合同、借款合同、劳动合同关联）


五、实施计划
（一）教学进度表
	周次
	课时
	模块序号
	模块名称
	教学内容
	教学方式
	备注

	1
	2
	1
	民法导论
	民法定义、调整对象、《民法典》地位；民法基本原则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网购、奖学金争议案例

	2
	2
	2
	民事主体
	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；法人的分类与责任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未成年人买贵重物品、公司欠薪案例

	3
	2
	2
	民事主体
	非法人组织；民事主体的住所与身份证明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个体户兼职欠薪、身份证丢失案例

	4
	2
	3
	民事权利
	民事权利的类型；民事权利的行使与限制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照片被冒用、宿舍占座案例

	5
	2
	4
	民事法律行为
	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要件；无效民事法律行为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无行为能力人写欠条、买卖禁品案例

	6
	2
	4
	民事法律行为
	可撤销、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买错商品、无权代理案例

	7
	2
	5
	代理
	代理的概念、类型；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代买商品、过期授权代理案例

	8
	2
	6
	民事责任
	民事责任的类型；归责原则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侵权损坏、合同违约案例

	9
	2
	6
	民事责任
	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；免责事由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不可抗力、正当防卫案例

	10
	2
	7
	物权
	物权概述；所有权（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）；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共有物品处分案例

	11
	2
	7
	物权
	善意取得与拾得遗失物；用益物权；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、拾得校园卡案例、无登记车辆买卖、地役权案例

	12
	2
	7
	物权
	担保物权；物权的变动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租房居住权、抵押借款案例

	13
	2
	8
	债权
	债权的概念与特征；债的发生原因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无因管理、误转钱款案例

	14
	2
	9
	合同
	合同的订立；合同的内容与形式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网购合同、口头兼职合同案例

	15
	2
	9
	合同
	合同的履行；合同的变更与解除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疫情影响租房、兼职违约案例

	16
	2
	9
	合同
	违约责任；典型合同
	理论讲授 + 案例互动
	结合商家不发货、高利贷案例


（二）教学方法
理论讲授：采用通俗类比（如 “民法是生活管家”）、分点拆解等方式，简化复杂法律概念，突出重点规则。
案例互动：选取学生生活 / 职业相关案例（网购、兼职、租房等），通过提问、分组讨论、情景模拟等形式，引导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。
实践拓展：布置 “生活法律观察” 作业（如收集身边民事纠纷案例并分析），鼓励学生结合课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。
六、课程考核
本课程采用 “过程性考核 + 终结性考核” 相结合的考核方式，总分 100 分，60 分及格。
（一）过程性考核（40 分）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

	考勤表现
	10 分
	课堂出勤、课堂互动参与情况
	点名签到 + 课堂发言记录

	作业完成
	15 分
	2 次课后作业（如案例分析题、法律知识填空题），重点考核核心概念与简单应用能力
	书面作业批改

	案例实践
	15 分
	完成 1 次 “生活民事法律案例分析报告”（结合课程知识分析身边纠纷），考核应用能力与法治素养
	报告评分（真实性、分析逻辑性、法律适用准确性）


（二）终结性考核（60 分）
考核形式：闭卷笔试（90 分钟）。
考核内容：覆盖全部课程模块，侧重核心概念（如民事主体、民事权利、合同订立）、规则应用（如纠纷分析、维权途径），题型包括选择题（30 分）、判断题（10 分）、案例分析题（20 分）。
评分标准：选择题 / 判断题侧重知识记忆与基础判断；案例分析题侧重法律关系识别、条文应用、解决方案合理性。
七、实施条件
（一）师资条件
具备法律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或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、律师执业证书，或熟悉《民法典》核心制度，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，能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特点设计案例、开展互动教学。
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法治素养，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。
（二）教学设施
标准教室：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（投影仪、音响），支持 PPT 展示、案例视频播放。
互动空间：支持分组讨论的桌椅布局，便于案例互动与情景模拟。
辅助工具：提供《民法典》文本（纸质 / 电子）、案例素材库、在线答题平台（可选）。
（三）教学资源
核心教材：选用贴合高职院校学生的《民法通识》《民法典案例教程》等教材，或自编讲义（以《民法典》为核心，结合学生场景编写）。
法规文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全文（纸质版 / 电子版）、相关司法解释摘要。
案例资源：整理学生生活 / 职业相关案例库（网购纠纷、兼职欠薪、租房争议等）、法院公布的典型民事案例。
网络资源：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法治板块、中国人大网《民法典》解读专栏、法律实务类公众号（如 “民法总则研究”）。
八、课程资源
（一）教材与讲义
参考教材：《民法典通识读本（高职版）》
[bookmark: _GoBack]使用教材：（自编或选用《民法典通识读本（高职版）》）。
配套讲义：按模块编写课程讲义，包含核心知识点、案例解析、条文引用，方便学生预习与复习。
（二）法规与案例资源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1 年版）。
课程案例集：整理 32 个典型案例（每课时 1 个核心案例），覆盖全部模块。
视频资源：《民法典》官方解读视频、法治节目相关片段（如《今日说法》民事纠纷案例）。
（三）网络资源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查询法人信息）。
中国法律服务网（12348 法网）（提供法律常识与咨询）。
高校公开课平台（如 MOOC 民法通识课程）。
九、附则
本课程标准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、学生专业特点调整案例选取与教学侧重点。课程标准的修订需结合《民法典》司法解释更新、教学反馈等情况，由授课教师完善。

